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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401        证券简称：浙江杭摩        主办券商：财通证券 

 

浙江杭摩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与章志华、王和花、王东伟、杨国华、鲍旭刚、梅振南、

高新凯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浙江杭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

为安吉县天子湖现代工业园高禹园区 1幢 201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00.00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15,300,000.00元，占注

册资本的 51.00%，章志华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

的 5.00%，王和花出资人民币 3,3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1.00%，

王东伟出资人民币 3,0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杨国华

出资人民币 9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3.00%，鲍旭刚出资人民

币 3,0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0%，梅振南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 元，占注册资本的 5.00%，高新凯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 5.00%。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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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对外交易无需政府相关部门的前置审批，报当地工商行政部

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即可。 

(四)本次对外投资涉及的新领域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自然人情形） 

(一)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一（自然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章志华 

交易对手方性别：男 

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 

交易对手方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友谊社区 4组水

车头 14号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二)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二（自然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王和花 

交易对手方性别：女 

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 

交易对手方住所：福建省建瓯市瓯宁新区兴泰小区五巷 4号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三)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三（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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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姓名：王东伟 

交易对手方性别：男 

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 

交易对手方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95号 2601室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四)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四（自然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杨国华 

交易对手方性别：男 

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 

交易对手方住所：浙江省开化县桐村镇裴源村堆坞 2号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五)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五（自然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鲍旭刚 

交易对手方性别：男 

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 

交易对手方住所：浙江省安吉县报福镇彭宅村彭宅街自然村 102

号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六)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六（自然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梅振南 

交易对手方性别：男 

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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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住所：浙江省安吉县昌硕街道新街老区 24号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七)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七（自然人） 

交易对手方姓名：高新凯 

交易对手方性别：男 

交易对手方国籍：中国 

交易对手方住所：浙江省安吉县昌硕街道翠竹小区 50号 

与本公司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基本情况一 

名称：浙江杭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安吉县天子湖现代工业园高禹园区 1幢 201室 

经营范围：合成材料（除危险化学品）研发、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币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浙江杭摩合成材料股份 人民币 15,300,000.0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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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王和花 人民币 3,300,000.00 11.00% 

王东伟 人民币 3,000,000.00 10.00% 

鲍旭刚 人民币 3,000,000.00 10.00% 

梅振南 人民币 1,500,000.00 5.00% 

章志华 人民币 1,500,000.00 5.00% 

高新凯 人民币 1,500,000.00 5.00% 

杨国华 人民币 900,000.00 3.00%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优化公司战略布局，进一步优化公

司产品供应链。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但仍可

能存在业务开展不顺利的风险，以及子公司成立前期盈利能力较差

甚至出现亏损的风险。公司将建立健全子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

管控制度和监督机制，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未来市场开拓，提高公司未来投资收

益及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保护投资者利益有着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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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交易实质的其他内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控股子公司营业执照 

（二）控股子公司章程 

（三）《浙江杭摩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 

浙江杭摩合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7日 

 


